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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侵害案件採證流程與注意事項

林口長庚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

陳冠儒醫師



性侵害定義

⚫民國八十六年性侵害防治法公佈施
行，『性侵害』定義如下：

所謂性侵害，指的是以威脅強迫、恐
嚇、安眠藥（迷幻藥）或催眠等方
法，使人不能抗拒而進行的性交、口
交、肛交、體外射精、性器官接觸、
性猥褻等嚴重性的侵害行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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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侵害案件法定服務與協助

依性侵害防治法規定

一、24小時電話專線。
二、被害人心理治療、緊急安置與法律扶助。
三、教學醫院成立專門處理性侵害之醫療小組。
四、24小時緊急救援、診療、驗傷及採證。
五、加害人之追蹤輔導與身心治療。
六、出庭親屬陪同。
七、媒體保密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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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
（one-stop service )

⚫警方接獲性侵報案後，會先詢問被害人簡
要案發情形後，隨後與醫院連絡，同時通
知社工與檢察官前往醫院。

⚫由輪值醫護人員協助完成驗傷採證，社工
全程在一旁給予支持，待被害人情緒稍平
復後，警方與檢察官再進行筆錄。

⚫強調以被害人為中心，由警政、醫療團
隊、社政、檢察體系共組團隊提供被害人
服務，減少被害人奔波、重複陳述案情的
二次傷害，並提高性侵害案件處理效率。 5



責任醫院
⚫ 責任醫院是不能拒絕被害人之驗傷，及拒絕開立

驗傷診斷書。
⚫ 被害人至責任醫院驗傷，醫院將會以急診第一類

檢傷，優先為被害人做醫療的處理。
⚫ 依規定對被害人之驗傷是安排在隱密的空間進

行，以維護被害人之隱私和安全。
⚫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1條規定：

被害人為禁治產或未滿12歲之人時，應經其監護
人或法定代理人之同意。（但監護人或法定代理
人之有無不明、通知顯有困難或為該性侵害犯罪
之嫌疑人時，得逕行驗傷及取證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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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病患至檢傷櫃台，由檢傷人員依病患病況，決定是否
危及生命，如須急救者進入重症區，給予急救處置。

(2)無生命危險之病人，檢傷為1級，由檢傷護理人員同
時進行下列步驟：

①開立「急診就診單」並註明(R1代表病人RAPE一般病
人)(註:現以門診就診單替代)交由警衛或家屬依據“急
診病患掛號標準”協助病人掛號。

②聯絡女警大隊會同處理。(TEL:23460802)
③由護理人員陪同到婦科診療間內，並聯絡值班婦產科

醫師至婦科診療間診視。
④8AM-5PM聯絡社工員:5PM至隔日8AM及假日等時

段聯絡值班護理長於檢查期間全程陪同，保護病患之
安全，並給予病人心理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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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檢傷護理人員填寫急診護理評估表「急診病患登錄
表」之基本資料，並將整份急診病歷(急診護理評估表
/急診護理紀錄/急診病歷紀錄/急診處方箋)送至婦科診
療室。

(4)未滿18歲之被害人，由社工員或者值班護理長聯絡其
監護人前來。

(5)滿18歲之被害人同意報案，由女警大隊通知轄區警
察，協同被害人身份確認及刑事訴訟等相關事宜。(興
隆派出所-29313842；女子察隊23460802)



性侵害案件的採證

⚫性侵害案件的採證有其時效性，案發
後3天內進行採證的案件，檢出率約7
成，爾後隨著案發與採證時間間隔的
拉長，證物DNA檢出率越低，相隔7
天以上進行採證者未發現有成功之案
例。

⚫性侵害案發7日以上，不開證物盒採
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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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侵害案件的採證

⚫相片證據是非常重要，因傷勢有其時效
性，時間一過便會復原。

⚫為強化傷勢的證據呈現，96年底製發鑑驗
盒時即將驗傷光碟與比例尺發放至採證醫
院。

⚫97年訂定傷勢拍攝作業程序，並至各醫
院、衛生局辦教育訓練，教導第一線醫護
人員如何拍照，以保全被害人傷勢的證
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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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院扮演的角色

⚫驗傷診斷袋(未開啟證物盒): 驗傷診斷
書

⚫疑似性侵害證物袋: DNA相關證物檢體

⚫藥毒物採證袋: 疑似遭下藥檢體

⚫胚胎採證袋: 被害人引產組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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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似性侵害案件藥毒物鑑驗
採證袋

⚫ (可請辦理初步鑑驗機構填寫)
⚫ 1.尿液：採集20毫升
⚫ 2.血液：採集5毫升
⚫ 3.採血試管：證物袋提供之內含氟化納及草酸鉀之灰制式

血試管

疑似性侵害案件藥毒物鑑驗血、尿液檢體監管紀錄表.doc


驗傷

⚫選擇正確證物袋

⚫填寫同意書

⚫拍攝傷勢照片(放置比例尺)

⚫驗傷診斷書

⚫製作光碟保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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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傷袋有兩種

⚫案發與採證時間超過7天 (不用開啟採證盒
可直接使用驗傷袋) :已逾採證時機，無法取
得證據，協助被害人驗傷。

⚫案發與採證時間不超過7天（同時需進行驗
傷與採證時使用）：協助採取被害人身上
遺留涉嫌人DNA證據，及紀錄傷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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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妥性侵害採證盒

⚫ 注意：

1. 有無拆封過

2. 有無過期

3. 採證過程需戴手套

密封黏
貼標籤

有效期
限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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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證盒內的物品

1. 性侵害驗傷同意書
2. 疑似性侵害案件醫療及蒐證流程
3. 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採集單
4. 疑似性侵害案件驗傷診斷書
5. 各項目採集檢體收集盒

1. 驗傷工作由婦產科執
行，護理人員協助完
成。

① 依證物採集盒內「疑
似性侵害案件醫療及
蒐證流程」逐項完成
驗傷及證物採集。



（6）社工員告知病人或家屬採証之重要性，証物可由
性侵害防治中心保留6個月，保留期間隨時可決
定是否提出告訴，以保障病人權益；採證盒6個
月後自動銷毀，並告知病患及家人一切資料保密。
請家屬放心後，詢問病患是否同意驗傷。
①同意驗傷者，需簽性侵害驗傷同意書。
②不同意驗傷者，需於護理紀錄及病歷上記載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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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傷流程簡介

⚫拍攝基本資料（起始）

⚫從頭、四肢到陰道之系統化檢查：由外而內

⚫發現傷勢

⚫中景：在什麼部位？

⚫近照，加上比例尺：顏色？多大？

⚫拍攝基本資料（結束）

18



驗傷採證光碟燒錄程序及注意事項

將相機中記憶卡上的資料燒錄至光碟：

⚫原始影像不作任何影像處理。

⚫將照片進行燒錄

⚫將燒錄完成之光碟置入袋中

⚫撕下紙袋上雙面膠後封籤

⚫填寫被害人病歷號碼

⚫將彌封之光碟釘附於驗傷診斷書交給承辦員警。
(請勿將光碟與驗傷單放入被害人採證盒)

⚫98年度配發兩片光碟: 一片交給員警 ，另一片則根
據醫院病歷保存方式，可存於硬碟或光碟留存。19



評估是否為緊急案件

⚫何謂緊急案件? 性侵害案件加害人為陌生人
時。

⚫請醫護人員於第一時間評估判斷，以紅色
貼紙註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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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疑似性侵害案件醫療及蒐證流程部分之檢
體（打“◎”者），由貴院自行檢驗，不可放入
證物蒐集採證盒中。

◎淋病球菌培養檢體。

◎婦女防癌抹片檢體。

◎精蟲濕片檢體：

以無菌棉棒拭取子宮頸，在玻璃載玻片上作成抹片，加一滴生理
食鹽水，蓋上蓋玻片，以顯微鏡觀察是否有活動或不活動之精
子。（請依醫院實際狀況採檢）

◎採取被害人血液，檢測梅毒（當時及三個月後）及愛滋病（當時
及六個月後）。

◎採取被害人尿液，作懷孕試驗，個案如月經沒來需繼續追蹤，個
案如有因而懷孕情形，請依優生保健法相關規定處理，並注意
證物保全，比照證物袋送檢流程。

疑似性侵害證物袋採證流程



採集單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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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採集完畢由婦產科醫師填寫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採集單。

由護理人員告知病人應於1週後返院，掛婦產科門診看報
告，
並應於3個月後掛婦產科門診作梅毒檢驗，於6個月後返婦產
科門診作愛滋病檢驗（醫師病歷應註明追蹤之檢驗項目）。

照片 304.jpg


性侵害被害人身體跡證採證前之作為

⚫被害人簽署驗證同意書。

⚫若案發前五日內有合意性行為者，或案發
後至採證前有親密行為時，需採集關係人
檢體，以利排除及釐清案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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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步驟一：蒐集被害人衣物及其上之微物跡證

1.將標示1C之紙袋內的白報紙鋪平在地板上

2.請被害人站在白報紙上面,將外衣脫下,放入編號1A之
證物袋內,續將內衣褲脫下,放入編號1B之證物袋內

3.請被害人離開白報紙,檢查白報紙上面疑留之可疑微物
跡證,將其收集放入編號1C之證物袋內

4.身體傷痕處或被害人陳述之疼痛部位,拍照存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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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步驟二：蒐集被害人之外陰部梳取物

1.將標示2紙袋內的白報紙鋪平在內診台下端

2.以全新的梳子將被害人陰部之脫落毛髮及
異物梳下,連同梳子放入編號2之證物袋內

3.外陰部及陰道口(處女膜)拍照存證,不論是否
有傷痕均拍照



◎步驟三：採取被害人陰道檢體

1.採取被害人之外陰部棉棒檢體三支,放入編號
3A之棉棒保存盒內

2.採取被害人之陰道深部檢體三支,放入編號3B
之棉棒保存盒內

3.製作被害人之陰道抹片檢體二片,放入編號3C
之抹片保存盒內

*請先驗傷後評估是否僅採外陰部棉棒(3A)
*如處女膜完整請勿使用拋棄式鴨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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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步驟四：懷疑有肛交時,採取被害人肛門棉棒檢體

1.採取被害人之肛門棉棒檢體三支,放入編號
4A之棉棒保存盒內

2.製作被害人之肛門抹片檢體二片,放入編號
4B之抹片保存盒內

*被害人主述無肛交時,請不要採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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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步驟五：懷疑有口交時,採取被害人口腔棉棒檢體

1.採取被害人之口腔棉棒檢體三支,放入編號
5A之棉棒保存盒內

2.製作被害人之口腔抹片檢體二片,放入編號
5B之抹片保存盒內

*被害人主述無口交或已清洗時,請不要採取



◎步驟六:依被害人陳述採取被害人身體其他部位之
棉棒檢體—疑似遺留加害人精液或唾液

以中型長竹柄棉棒沾適量生理食鹽水後,擦拭

採集,放入編號6A,6B及6C之棉棒保存盒內,註

明採取部位及唾液或精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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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步驟七:蒐集被害人之指甲縫遺留物(加害人皮膚
屑,組織,血液)

用指甲剪將被害人指甲剪下或以尖頭竹棒刮取被害
人指甲縫之微物跡證,分左右手放入7A及7B之證物
袋內



◎步驟八:蒐集被害人對照組檢體

1.採取被害人血液,檢測梅毒(當時及三個月後)
及愛滋病(當時及六個月後)

2.採取被害人尿液,作懷孕試驗

3.採取被害人口腔細胞棉棒檢體三支,放入編
號8支棉棒保存盒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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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步驟九:藥毒物採證

1.被害人主述或疑似遭藥劑影響而遭性侵害情形
者,請注意藥毒物檢測

2.藥毒物檢測應於第一時間採集被害人尿液及血
液檢體,如已超過用藥後96小時,則因大部分藥
物已無法測得,不必採樣送檢



◎步驟十:蒐集其他跡證

1.被害人自行攜帶至醫院之證物:保險套,衛生
紙,案發當時所著之衣物

2.證物應以紙袋包裝,避免使用塑膠袋

3.保險套內液體若未陰乾需即時處理,以棉棒轉
移保險套內精液,置於紙袋內,之後保險套仍需
送檢

4.物證如果潮濕應儘快風乾,防止證物腐敗發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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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護理人員與警方人員當面對點証物，對點無誤後，以採集
盒內所附之封條貼住採集盒外的封口處，醫師、護理人員、
社工員及女警均須在證物盒（袋）上適當處簽名，將証物採
集盒交予警方並於病歷上註明警察所屬單位及姓名。

若個案同意採證但不想報案時，需填寫受理
性侵害事件處理單連同採證盒一起將單張及
採證盒交給警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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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由值班執行驗傷之婦產科醫師開立受疑似性侵害事件
驗傷診斷書 正聯蓋醫師章。
①受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影印三份，均加蓋院

方官印警察機構持二份，被害人持一份。
②受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正聯存留病歷。

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

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.doc


◎後續作業: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
⚫由醫師以中文填寫

⚫協助確認內容完整,塗改處需蓋章

⚫一份給當事者,一份存留於病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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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後續作業: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
• 由社服人員或值班護理長負責填寫

• 不論有無報案,均需於24小時內傳真或郵寄
備份資料給桃園市性侵害防治中心,原稿交
由社服單位存檔

• 事先告知當事人即其家屬,可能會有性侵害
防治中心社服人員電訪,避免不必要之困擾,
未成年者最好寫上連絡人



事後追蹤

⚫驗傷診療及回診說明單

⚫預約回診(兩週後)看報告,並通知社工人員安
排回診事宜

⚫如有需要,會診精神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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